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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16、200016    证券简称：深康佳 A、深康佳 B  公告编号：2023-13 

债券代码：114894、133003  债券简称：21康佳 01、21康佳 02 

          133040、149987            21康佳 03、22康佳 01          

          133306、133333            22康佳 03、22康佳 05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拟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毅康科技公司”，为本公司持股 24.98%的参股公司）提供不超过 4 亿元财务资助，借

款期限不超过 3年，借款的年化利率不低于 5.5％且不超过 6%。 

2、本公司董事局于 2023年 2月 24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本公司共有 7名董事，实到

董事 7 名，董事局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此议案还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目前，本公司对外实际提供借款金额为 149,899.8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6.48%。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约 1.29

亿元财务资助出现逾期，本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专人负责督促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

司偿还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并通过寻找第三方收购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等方

式解决财务资助逾期的问题，该事项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22 年 7月 23日披露的《关

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股东借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67)。除此以外，本公司没有逾

期未收回借款的情形。 

 

一、财务资助事项概述 

（一）毅康科技公司为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其中本公司持有毅康科技公司

24.98%的股权，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毅康科技公司 51%的股权，烟台百江

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烟台清润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烟台清

江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烟台丰清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 4家有限

合伙企业合计持有毅康科技公司 24.02%的股权。 

因业务发展需要，毅康科技公司拟向股东申请不超过 16亿元借款。经协商，

本公司拟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不超过 4亿元财务资助，借款期限不超

过 3年，借款的年化利率不低于 5.5％且不超过 6%。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及毅

康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将一起按持股比例以相同条件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股东

借款。本公司将根据毅康科技公司实际业务需求在借款额度内按持股比例分批次

提供财务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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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推动毅

康科技公司快速发展，不会影响本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不属于《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三）本公司董事局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公司共有 7 名董事，实到董事 7 名，董事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此议案还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毅康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09年 6 月 16日。注册地址： 

山东省烟台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江路 300 号业达智谷大厦 15 层。法定代表人：

曲毅。注册资本：25,798.4962万元。控股股东：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经营

范围：环保技术推广服务；环保工程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工程施工；水污染

治理；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大气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地基基础

工程、土石方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水处理工程、水源及供水工程、水利水

电工程、机电工程、建筑工程、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河流与湖泊治理及防洪工程、

市政供排水、污水处理、城市防洪公共事业工程的设计、施工；光伏发电、太阳

能、风力发电项目的设计、施工、技术推广服务及技术咨询；建筑工程机械与设

备租赁；建筑劳务分包；环保工程及工程项目管理咨询；环保与新能源项目相关

的技术咨询；以自有资金对水务行业的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

吸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电子产品、工业自动化产品的研

发、销售；计算机软件开发；销售：工业电子产品、给排水管材管件、塑料制品、

建筑材料（国家禁止或限制的除外）、机械产品、园林植物；信息系统集成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毅康科技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元）  持股比例（%） 

1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131,572,330.00  51.0000  

2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4,452,000.00  24.9828  

3 烟台百江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2,935,051.00  12.7663  

4 烟台丰清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4,637,242.00  5.6737  

5 烟台清润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3,455,052.00  5.2154  

6 烟台清江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933,287.00  0.3618  

合计 257,984,962.00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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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烟台百江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烟台丰清泰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烟台清润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烟台清江川企业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四家企业为毅康科技公司员工及其他小股东的持股平台。上述毅康科技公

司的股东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及毅康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将一起按持股比例以相

同条件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股东借款。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二）财务情况 

毅康科技公司 2021年度经审计和 2022年 1-11月未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2022年 11月 30日 

资产总额 1,451,313.02 1,648,474.30  

负债总额 1,115,511.90 1,290,884.52  

净资产 335,801.12 357,589.78  

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 1-11月 

营业收入 222,611.23  105,459.82  

利润总额 41,517.55  1,682.55  

净利润 36,835.35  3,030.46  

（三）关联关系及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之规定，毅康科技公司与本公司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毅康科技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财务资助的主要内容 

（一）财务资助对象：毅康科技公司。 

（二）财务资助金额：本公司拟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不超过 4

亿元财务资助，本公司将根据毅康科技公司实际业务需求在借款额度内按持股比

例分批次提供财务资助。 

（三）资金用途：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对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

了解决毅康科技公司经营发展所需资金，促进毅康科技公司快速发展。 

（四）财务资助的期限：不超过 3年。 

（五）财务资助利率：年化利率不低于 5.5％且不超过 6%。  

（六）其他重要条款：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及毅康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将

一起按持股比例以相同条件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股东借款。 

四、风险防范措施 

首先，毅康科技公司的资产状况良好，其运营的环保项目预计可产生较好的

收益，因此毅康科技公司具备相应的还款能力。其次，本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的

财务资助是在不影响本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进行的，且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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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毅康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将一起按持股比例以相同条件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

股东借款。综上所述，本次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风险可控，

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主要是为了推动毅康科技公

司快速发展。本公司对毅康科技公司的资产状况、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了全面评

估，毅康科技公司具备偿还财务资助的能力，该笔财务资助风险可控。同时，本

公司将根据毅康科技公司实际业务需求在借款额度内按持股比例分批次提供财

务资助，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及毅康科技公司的其他股东将一起按持股比例以

相同条件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股东借款，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董事局同意本次财务资助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向毅康科技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是基于本公司对毅康科技

公司的资产状况、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了全面评估后确定的，毅康科技公司具备

偿还财务资助的能力。独立董事认为本公司向其提供财务资助的整体风险可控，

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时，该议案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独立董事

同意公司董事局的表决结果。 

七、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借款金额及逾期未收回的金额 

目前，本公司对外实际提供借款金额为 149,899.8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6.48%。本公司按持股比例向参股公司烟台康悦投资有

限公司提供的约 1.29 亿元财务资助出现逾期，本公司已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由

专人负责督促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偿还财务资助本金及利息，并通过寻找第三

方收购烟台康悦投资有限公司股权及债权等方式解决财务资助逾期的问题，该事

项的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22年 7月 23日披露的《关于对参股公司提供股东

借款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67)。除此以外，本公司没有逾期未收回借

款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十届董事局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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